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值按实际施工期每月的造价信息价格的平均值计算。

(3)其他约定：价差调整部分承包人应列入申报结算书，如未列入，结算时发

包人有权对主要材料价格降低超过5%的部分进行调减。

17 计量与支付

17.2 首付款

17.2.1 首付款： (一次支付首付款情况)

(1) 首付款额度：合同签订且政府资金到位后，支付约合同金额(扣除暂

列金)的50%作为首付款(含安全文明施工费总额的50%和农民工工伤保险费的

100%), 发包人拨付首付款时将首付款额度的30%打入承包人向发包人备案的农民

工工资专用账户。(若涉及中小企业的，首付款支付比例原则上为50%)。

(2)首付款支付办法：收到承包人提交的正式发票后，发包人一次性向承

包人支付首付款。首付款的支付时间：承包人提交支付申请后。

(3) 安全文明施工费：发包人按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安全文明施工费总额的50%

随首付款支付给承包人施工过程中，签约合同价中分部分项工程项且的完成价款

比例达到30%后的7天内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安全文明施工费总额的20%,之后

的安全文明施工费承包人随进度款申请，经监理审核按合同约定达到安全生产标

准化管理目标并通过审核之日起7天内，发包人随进度款向承包人支付安全文明

施工费，直至竣工验收。安全防护、文明施工措施费用专款专用，不允许挪用该

项费用，且在财务管理中列出该费用清单备查。

农民工工伤保险费：按合同协议书约定的金额100%随首付款支付给承包人
首付款支付期限： 视财政资金到位情况而定。

17.3 工程进度付款

17.3.3 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

7

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，根据工程实际进度，监理人在收到承包人进度付款电

请单以及相应的支持性证明文件后的14天内完成核查并提交给发包人，累计支

付至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80%(包括直接冲抵的首付款),最多不超过合同总价的

80%。其中，农民工工资支付参照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(国务院令724号),

《北京市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管理办法》(京人社监发

【2021】12号)执行，随进度款支付比例优先进行支付。待2026年财政资金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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